
青 岛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
青岛市交通运输局
关于印发 2025 年度全市交通运输系统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交通运输局，局机关有关处（室），局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2025 年度全市交通运输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

工作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计划认真组织实施。

各级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制定抽查实施方案，

动态更新“两库”信息，周密组织抽查，按照要求使用省涉企行

政检查平台，及时录入检查结果并公开检查情况，对检查发现的

问题要跟踪整改到位。同时，要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与信

用监管相结合，对不同信用等级的监管对象采取不同比例进行抽

查，加强检查结果的应用，不断提升信用监管效能，实现精准化

监管。

青岛市交通运输局

2025 年 3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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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交通运输系统 2025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序号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时间 检查主体 省市县统一实施或省

市县分别实施
责任处室

1 对港口岸线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港口岸线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港口岸线使用人 一般检查事项 企业抽查比例为 5%，抽查 1 次 4月-10 月 省级交通运输部门 省市县分别实施 港口处

2

1.对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

2.对公路工程造价的监督检查
公路水运建设市场督查

重点公路水运

建设项目从业

单位和从业人员

重点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重点公路水运工程项目

比例不低于 10%，每年抽查至少 1

次，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

4 月-10 月
省、市、县级交通运输

部门
省市县分别实施 建管处

3 对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
对重点公路水运建设项目工地试验室

的监督检查

重点公路水运

建设项目的试

验检测机构和

工地试验室

一般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重点公路水运建设项目

比例不低于 10%，每年抽查 1 次
4 月-10 月 省、市级交通运输部门

省市分别实施（可整

合、合并类似质量检

查，减少检查次数）

建管处

4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国际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监督检查

具有国际道路

货物运输资质

的企业

一般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，每年抽查

1次
4 月-10 月 省级交通运输部门 省级交通运输部门 运输处

5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检查
道路危险货物

运输企业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%，抽查频次

根据监管需要确定
3 月-10 月 市、县级交通运输部门 省市县分别实施 运输处

6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对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的检查
道路普通货物

运输企业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，抽查频次

根据监管需要确定
3 月-10 月 市、县级交通运输部门 省市县分别实施 运输处

7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
对班线、旅游包车等客运企业（含场

站）的监督检查

班线、旅游包车

客运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%，每年抽查

1次
3 月-10 月 市、县级交通运输部门 省市县分别实施 运输处

8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道路运输新业态（网络货运）企业检查

道路运输新业

态（网络货运）

经营企业

一般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%，每年抽查

1次
3 月-10 月

省、市、县级交通运输

部门
省市县统一实施 运输处

9 对交通建设工程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对交通建设工程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
重点交通工程

建设项目
重点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%，每年抽查

1次
3月-10 月

省、市、县级交通运输

部门
省市县分别实施 建管处

10 对公路的监督检查 对涉路工程建设项目的抽查 涉路工程建设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
不低于年度许可数量5%抽查；每

年1次
10 月底前

省、市、县级交通运输

部门
省市县分别实施 公路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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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时间 检查主体 省市县统一实施或省

市县分别实施
责任处室

11
对水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实施的监

督检查
国际、国内船舶管理企业监督检查

船舶管理业务

经营企业
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，每年抽查1次 4 月-10 月

省、市、县级交通运输

部门
省市县分别实施 水运处

12
对水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实施的监

督检查
水路运输经营市场监督检查 水路运输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，每年抽查1次 4 月-10 月

省、市、县级交通运输

部门
省市县分别实施 水运处

13 对水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实施的监

督检查
港口（理货）经营监督检查 港口理货经营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，每年抽查1次
4 月-10 月

省、市、县级交通运输

部门
省市县分别实施 港口处

14 对水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实施的监

督检查
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核发检查 港口设施经营

人或管理人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，每年抽查1次
4 月-10 月

省、市、县级交通运输

部门
省市县分别实施 港口处

15
对水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实施的监

督检查
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督检查

港口危险货物经营

人、危险化学品水

路运输从业人员

重点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%，每年抽查1

次
4 月-10 月

省、市、县级交通运输

部门
省市县分别实施 港安处

16 对航道通航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航道通航情况的监督检查 与航道有关的工程 一般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比例为 5%，每年抽查1次

4 月-10 月
省、市、县级交通运输

部门
省市县分别实施 港口处

17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车辆维修企业经营情况的检查 汽车维修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%，抽查频次根

据监管需要确定
4 月-10 月 市、县级交通运输部门 市、县实施 运输处

18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检查 网约车平台公司 一般检查事项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5%，抽查频次根

据监管需要确定
4 月-10 月 市、县级交通运输部门 市、县实施 城交处

19 对城市公共交通的监督检查 对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（含线路经营）

的监督检查
城市公交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 30%，每年抽查 1次
11 月前 市、县级交通运输部门 市县实施 城交处

备注：

1.市场监管信用风险等级分为 4类，即低风险（A类）、中低风险（B类）、中风险（C类）、高风险（D类），已导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。

2.各部门也可结合本部门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办法规定的风险等级，确定抽查比例及频次。


